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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知识普及月及私募基金投资者教育专题活动违法违规

典型案例之“持牌金融机构”篇 

 

《基金法》明确对私募基金的监督管理不设行政许可，实施

备案制，由行业协会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，对私募基金备案。

但，你真的了解登记备案吗？ 

 

案例 1 “登记备案”那些不得不说的事儿 

当前，不法分子利用部分私募基金投资者不能正确区分“登

记备案”与“行政许可”的区别，通过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并备案少量

产品或虚报信息骗取登记备案，以此为幌子，向投资者鼓吹属于

持牌金融机构，虚构项目诱骗投资者，大量募集资金后挪为己用，

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。 

在深圳，2016 年底，监管部门陆续收到对 A 公司的举报，

涉及该公司 6 只产品、30 余名投资人，金额合计 1090 万。监管

核查发现 A 公司在基金业协会备案 4 只产品，但举报人购买的

私募基金产品均为未备案产品。对此，监管部门立即开展深入核

查，发现公司实际募集规模可能是其备案规模的 80 倍，立即向

深圳公安部门进行了案件线索移送。A 公司属于典型的“备少募

多”，利用登记备案不当增信从事违法犯罪行为。 

在四川，不法分子手段更加恶劣。B 公司在其管理的 a 私募

基金 3 名投资者投资款未实际出资或仅部分出资的情况下，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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伪造银行缴款凭证，作为上述 3 名投资者足额缴纳出资的依据，

上传至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系统，骗取完成基金备案。B 公

司作为私募基金管理人，动机不纯，伪造金融票据，欺骗监管部

门，逃避监管，为公司借私募基金名义募集资金、挪用侵占基金

财产提供便利。 

在云南，C 公司在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成为私募基金管理人，

并备案一只数百万元规模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品。该私募机构

取得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》和《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

明》后，将其放大后摆放在公司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，多次用于

公开宣传和推介，并声称 C 公司是经过审批的私募基金机构。 

现实中，一些动机不纯的私募机构往往通过虚报信息骗取登

记备案、先备后募、备少募多等各种手段，利用投资者对“登记

备案”法律属性的误解，不当增信，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，

极具欺骗性。 

因此，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，要切记：多一分学习，多一分

保障，做到明规则、识风险。关于“登记备案”，你至少应该了解

以下几个方面： 

一是“登记备案”不是“行政审批”，管理人宣传私募机构是证监

会或基金业协会批准的正规持牌金融机构，私募基金是经过审批

的投资产品，属于误导投资者，莫轻信。 

二是私募基金登记备案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能力、

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；不作为对基金财产安全的保证。私募基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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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利用投资者的认识偏差，宣传中将登记备案等同于行政审

批，利用备案信息自我增信是对监管部门的变相“绑架”，是对投

资者的严重误导。 

三是各类私募基金管理人均应当向基金业协会申请登记，各

类私募基金募集完毕，均应当向基金业协会办理备案手续。投资

者要及时登录基金业协会网站（www.amac.org.cn）查询所购买

的私募基金的备案情况，核实信息是否准确一致。否则，应及时

向基金业协会或监管部门反映。 

 

 

 


